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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備軍人召集優待條例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5 月 27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1100045931 號  

 

第 一 條  為保障後備軍人接受召集之相關權益，增加後備軍人召集期間優惠及

福利措施，並減少召集期間對機關（構）、事業單位、學校、法人、團體

營運之衝擊，特制定本條例。 

第 二 條  本條例之主管機關為國防部。 

本條例所定事項，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由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辦理。 

第 三 條  本條例所定召集，為依兵役法或其他法律，接受教育召集及臨時召集

入營服現役達一定期間以上者。 

前項臨時召集，以後備軍人應兵役法第三十七條第二款所定平時為現

役補缺之召集為限。但依法志願再服現役者，不適用之。 

第一項所定一定期間，由國防部視軍事需要公告之。 

第 四 條  後備軍人志願參加召集、接受教育召集或臨時召集入營，並完成訓練

合計達五次者，應自第五次起，每次完成訓練後，由召訓機關或部隊發給

召集獎金。 

前項召集獎金之核發對象、條件、金額、認定基準、志願參加召集程

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國防部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 

第 五 條  後備軍人自當年度解除召集之日起一年內，持全民健康保險憑證及解

除召集證明書至國軍醫療院所就醫，得享有免掛號費之優惠。 

第 六 條  後備軍人於前條所定期間內，得憑解除召集證明書至國防部福利事業

管理處所屬福利站購物及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軍人之友社所屬國軍英雄館自

費住宿。 

第 七 條  後備軍人接受召集期間，其所屬機關（構）、事業單位、學校、法人

、團體應給予公假，薪資照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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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條  機關（構）、事業單位、學校、法人、團體給付員工依前條規定請假

期間之薪資，得就該薪資金額之百分之一百五十，自申報當年度所得稅之

所得額中減除。但該薪資金額已適用其他法律規定之租稅優惠者，不適用

之。 

前項本文請假期間、員工、給付薪資金額範圍、所得額範圍與減除方

式、申請期限、申請程序、應檢附之證明文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

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 

第一項租稅優惠實施，年限為八年；其年限屆期前半年，行政院得視

情況延長一次，並以八年為限。 

第 九 條  本條例所需經費，由國防部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支應。 

第 十 條  本條例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一月一日施行。 


